浙江省律师协会个人会员会费减免办法
（2026年3月16日省律协十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规范浙江省律师协会个人会员会费减免制度，体现协会对新执业青年律师、孕产期女律师、老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群体的关爱和扶持，根据《浙江省律师协会章程》《浙江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会费减免对象
（一）新执业青年律师，年龄在三十周岁以下，首次申领律师执业证书；
（二）孕产期女律师；
（三）六十五周岁以上的律师；
（四）参加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发起组织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浙江省“山海协作”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
（五）患有重大疾病申请减免会费的律师；
（六）其他确有正当理由申请减免会费的律师。
第二条 会费减免范围
（一）对新执业青年律师，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起两年内，免收个人会员会费，第三年减半收取个人会费；
（二）对孕产期女律师，免收一个年度个人会费；
（三）对六十五周岁以上律师，减半收取个人会费，对七十周岁以上律师，免收个人会费；
（四）对参加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发起组织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浙江省“山海协作”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免收其参加公益法律服务年度个人会费；
（五）对患有重大疾病，个人提出申请减免个人会费的，经核查情况属实的，可减免其个人会费；
（六）对其他确有正当理由申请减免个人会费的，经核查情况属实的，可减免其个人会费。
第三条 会费减免程序
（一）对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三）（四）种情形的，会费减免无需律师个人申请，各地律师协会在收取会费时应主动核查情况并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二）对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二）（五）（六）种情形的，会费减免需律师个人提出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各地律师协会应在情况核查属实后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四条 生效
本办法经浙江省律师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办法生效后，原浙江省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个人会员会费减免有关规定自动废止。
第五条 解释
本办法中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本办法由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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